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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

九日發布施行，迄今共歷經十二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四年八月

十八日。考量將檢測過程錄影保存，可增進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以下簡稱

檢測機構）執行檢測數據之公信力，並為落實檢測報告審核機制，強化檢

驗室主管或報告簽署人之責任，爰增列檢測機構執行環境檢驗測定作業

時，應將檢測過程錄影及保存影像，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增列檢測過程錄影之作業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 增列未依第十七條規定將檢測過程錄影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

十四條） 

四、 增列檢測機構之檢驗室主管或檢測報告簽署人，一年內同一檢測項目

已簽署檢測報告，卻未依規定確實審核達二次者，該報告簽署人一年

內不得簽署相關檢測項目之檢測報告。（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ㄧ） 

五、 檢測過程錄影係大幅度改變現行檢測管理制度，須給予適當有關設備

準備、人員訓練等過渡調適期，故規定相關規定自發布後六個月施

行。（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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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四十九條第二

項、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噪音管制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水污染防

治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十條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及飲用水

管理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四十四條第二

項、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噪音管制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水污染防

治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十條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及飲用水

管理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一百零七年八月

一日修正之空氣污染

防制法，修正法源依

據。 

第十七條  檢測機構執行環

境檢驗測定業務時，應遵行

下列規定： 

一、 以檢驗室所屬檢測人

員使用其專屬之儀器

設備。 

二、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檢測方法、品質管制

事項及檢驗室之標準

作業程序執行檢測。 

三、 依檢驗室管理手冊執

行其業務。 

四、 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

提報該年之品質管制

數據資料。 

五、 每年一月、四月、七月

及十月等各該月份十

五日前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報前三個月檢測

統計表，申報項目為檢

測類別、檢測項目數、

檢測樣品數及金額。 

第十七條  檢測機構執行環

境檢驗測定業務時，應遵行

下列規定： 

一、 以檢驗室所屬檢測人

員使用其專屬之儀器

設備。 

二、 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檢測方法、品質管制

事項及檢驗室之標準

作業程序執行檢測。 

三、 依檢驗室管理手冊執

行其業務。 

四、 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

提報該年之品質管制

數據資料。 

五、 每年一月、四月、七月

及十月等各該月份十

五日前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報前三個月檢測

統計表，申報項目為檢

測類別、檢測項目數、

檢測樣品數及金額。 

一、 為增加檢測數據

公信力，並杜絕檢

測 機 構 數 據 造

假，爰增訂第一項

第七款主管機關

得規定檢測機構

將檢測過程錄影

及影像保存。又為

檢測過程錄影作

業有所依循，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環

境檢驗測定機構

執行環境檢驗測

定之資料與錄影

傳 輸 及 保 存 規

範」。 

二、 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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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項目、格式、內容，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檢測作業相關資料。 

七、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方式（如附件），執

行檢測過程錄影及保

存影像資料。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事項。 

放流水採樣人員申報之

項目，同時應填報確實進廠

起訖日期及時間、採樣起訖

日期及時間、採樣會同事業

人員照片等。 

六、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項目、格式、內容，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檢測作業相關資料。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事項。 

放流水採樣人員申報之

項目，同時應填報確實進廠

起訖日期及時間、採樣起訖

日期及時間、採樣會同事業

人員照片等。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第三十四條第七

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四十

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管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各該

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反第十一條第四

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八款、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

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

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第三十四條第七

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四十

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管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各該

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反第十一條第四

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七款、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

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

之規定者。 

一、 配合第十七條修

正條文，增訂第

一項第四款，拒

絕依十七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執

行檢測過程錄影

與保存影像資料

者應依各環保法

規規定處罰。 

二、 增訂第一項第五

款，檢測過程違

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之

錄影規範，一年

內累計達三次

者，予以處罰。 

三、 款次變更，文字

略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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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

制、委外檢測、紀錄管

制、人員訓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或

檢測報告之規定執行

業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達三次。 

四、拒絕依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七款規定執行檢測

過程錄影與保存影像

資料。 

五、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之錄影規

範，一年內累計達三

次。 

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者。但屬檢測機構非

檢驗室主管或品保品

管人員之檢測人員未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期限內辦理變更登

記之情形，一年內累計

達三人次。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

未依期限送交盲樣測

試結果，或拒絕參加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採

樣技術評鑑或盲樣測

試。 

八、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一條規定進行採

樣技術評鑑或盲樣測

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

制、委外檢測、紀錄管

制、人員訓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或

檢測報告之規定執行

業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達三次者。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但屬檢測機構

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

品管人員之檢測人員

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

登記之情形者，以一年

內累計達三人次者。 

五、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

定，未依期限送交盲樣

測試結果，或拒絕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者。 

六、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規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結果，連續二次不

合格者。 

七、 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

間申請展延，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日後，仍

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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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結果，連續二次不合

格。 

九、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間

申請展延，於許可證有

效期限屆滿日後，仍繼

續執行該項目之檢測

業務；或經中央主管機

關撤銷、廢止許可證或

經命停止其檢測類別

或項目者，自處分書送

達之日起，仍繼續執行

該檢測業務。 

十、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檢

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罰

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規

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得

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 

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 

或經命停止其檢測類

別或項目者，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仍繼續執

行該檢測業務者。 

八、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者。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檢

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罰

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規

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得

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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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之ㄧ  檢測機構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除依前條

處罰外，一年內檢驗室主管

或報告簽署人有簽署相關

檢測報告且相同檢測項目

累計達二次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令該簽署人員自通知

日起，一年內不得簽署該涉

及違反規定檢測項目之檢

測報告。 

 一、 本條新增。 

二、 增訂檢驗室主管

或報告簽署人違

反事項說明及簽

署人簽署檢測報

告之責任。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月○日修正條文，除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

五款，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檢測過程錄影係大幅

度改變現行檢測管理

制度，須給予適當有關

設備準備、人員訓練等

過渡調適期，故自發布

後六個月施行，爰新增

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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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附件修正草案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檢測機構於現場檢測作業開始前，

須登入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手持設

備軟體，依軟體功能進行檢測過程

之資料傳輸作業，直至現場檢測結

束。 

二、 錄影之影像應清晰並能清楚辨識作

業人員及作業狀況為原則（錄影解

析度達 1280*720像素以上）。 

三、 每次錄影前須確認或調校錄影設備

時間與國家標準時間之誤差於一分

鐘內，影像內容應包括錄影畫面之

日期（須顯示年份及日期）及時間

（須顯示時、分、秒）等資訊。 

四、 檢測機構執行現場檢測作業之錄

影，由檢測員以佩戴式或適當之錄

影設備全程錄影（從作業前攜帶之

儀器開始至現場檢測作業結束）；採

縮時錄影（Time Lapse）者，其拍

攝間隔(Interval)不得超過一秒。

於事業單位採樣時，執行錄影作業

前，應告知事業單位相關事由及影

像拍攝範圍。 

五、 檢測機構執行現場檢測作業之錄

影，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 現場檢測位置之告示及其周邊環

境。 

（二） 作業前之儀器設備及其各元件間

連接情形。 

（三） 儀器校正前後之過程。 

（四） 儀器或流量顯示之（量測前後）

數值。 

（五） 採樣後樣品標示、貯放及保存條

件。 

（六） 執行現場檢測作業之人員。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內

容。 

六、 檢測機構執行現場檢測作業過程有

錄影設備異常，或於影像保存過程

中有檔案毀損情形者，應排除該設

備異常情形後，始得再執行環境檢

驗測定作業，並應記錄設備故障情

形備查。 

 一、 本附件新增。 

二、 規定錄製影像之

解析度品質、應

包含影像內容及

須確認、調校影

像內時間為國家

標準時間。 

三、 規定檢測機構執

行現場檢測作業

之錄影應包含內

容。 

四、 錄影過程有錄影

設備異常之處理

方式。 

五、 錄製之影像須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上傳至特定位

址，並由檢測機

構保存至少二年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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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檢測機構須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將現場檢測作業過程之全程或部分

錄影資料，傳輸至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位址。 

八、 錄影資料依前點規定傳輸後，檢測

機構應至少保存二年備查。 
 


